
 嘉義縣水上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使用本鄉殯葬設施應繳納相 

        關規費，公墓墓基、納骨堂 

        骨灰(骸)、神主牌位、本鄉 

        及外鄉鎮市籍等之收費標準 

        ，由本所另訂本鄉各項殯葬 

        設施使用規費收費標準。 

第三條  使用本鄉殯葬設施應繳納相 

        關規費，公墓墓基、納骨堂 

        骨灰(骸)、神主牌位、本鄉 

        及外鄉鎮市籍等之收費標準 

        ，由本所另訂嘉義縣水上鄉 

        各項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收費 

        標準。 

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條  本鄉鄉民之身分認定標準如  

        下： 

        一、亡者死亡時已設籍本鄉 

            六個月以上者。 

        二、申請人現設籍本鄉一年 

            以上者，其配偶、直系 

            血親二親等以內及兄弟 

            姊妹，比照本鄉鄉民之 

            規定辦理。 

        三、亡者曾服務於本所或本 

            鄉鄉民代表會十年以上 

            ，提出證明文件者。 

 

第四條  本鄉鄉民之身分認定標準如  

        下： 

        一、亡者死亡時已設籍本鄉 

            六個月以上者。 

        二、申請人現設籍本鄉一年 

            以上者，其配偶、直系 

            血親二親等以內及兄弟 

            姊妹，比照本鄉鄉民之 

            規定辦理。 

        三、亡者曾服務於水上鄉公 

            所或水上鄉鄉民代表會 

            十年以上，提出證明文 

            件者。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申請本鄉納骨堂暨臨時骨 

      灰(骸)存放設施應檢附下列文 

      件，並於申請次日起七日內繳 

      納費用後，由本所發給納骨堂 

      使用許可證書。 

     一、申請人身分證或戶口名簿 

         影本、印章(如委託他人辦 

         理須另附委託書)。 

     二、亡者除戶戶籍謄本一份。 

第十四條  使用本鄉納骨堂暨臨時骨  

      灰(骸)存放設施應檢附有關文 

      件，向本所提出申請，並於申 

      請次日起七日內繳納費用後， 

      由本所發給納骨堂進堂使用證 

      明。申請人應檢附使用證明向 

      管理人員辦理進堂事宜。 

      申請本鄉納骨堂進堂有關文件 

      如下： 

      一、申請人身分證或戶口名簿 

          影本、印章(如委託他人辦 

1.酌作文字修正。 

2.原規定申請人辦理

進堂應檢附使用證

明，考量申請人辦理

進堂時常未能攜帶或

告知進塔當日再取，

另管理人員受理申請

人申請進塔作業時，

仍會登入管理系統確

認完款情形、塔位編

號、使用者等資料無



     三、死亡證明書、火化許可證 

         明。 

     如因以起掘或遷移骨灰 (骸)提 

     出申請時，前項第三款另以檢 

     附先人起掘證明或骨灰(骸)遷 

     出證明替代之，因故無法於申 

     請時檢附，應於進塔安厝前繳 

     交。 

          理須另附委託書)。 

      二、亡者除戶戶籍謄本一份。 

      三、死亡證明書、火化許可證 

          明。 

      如因以起掘或遷移骨灰(骸)提  

      出申請時，前項第三款另以檢 

      附先人起掘證明或骨灰(骸)遷  

      出證明替代之。 

誤後，協助辦理進堂

安厝事宜，故進塔時

檢附使用許可證書非

為必要。 

3.新增申請人辦理納 

  骨堂暨臨時骨灰 

  (骸)存放設施時， 

  因故未能及時取得 

  起掘證明或骨灰 

  (骸)遷出證明時， 

  應於進塔繳交規 

  定。 

第十五條  凡申請使用納骨堂者，應 

      於繳費後三個月內進堂安厝。 

      因故得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 

      ，展延期間每次不得超過六個 

      月，並以三次為限，逾期視同 

      放棄使用，已繳交之費用不予 

      發還。 

          雙人骨灰櫃未使用之一方 

      不在此限。前項規定溯及自一 

      百一十一年六月十八日起施 

      行。 

第十五條  凡申請使用納骨堂者，應 

      於繳費後三個月內進堂安厝。 

      因故得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 

      ，展延期間每次不得超過六個 

      月，並以三次為限，逾期視同 

      放棄使用，已繳交之費用不予 

      發還。 

          雙人骨灰櫃未使用之一方 

      不在此限。前項規定溯及自 111 

      年 6 月 18 日起施行。 

依嘉義縣政府 111 年

8 月 29 日府民禮字第

1110212654號函建議

事項修正。 

第二十六條    為配合本鄉生命園區  

          (第十七公墓)殯葬設施擴 

          建、城鄉發展及重大工程 

          推動，經公告用地需求範 

          圍內之墳墓於規定期間自 

          行申請起掘遷葬，且使用 

          本鄉納骨堂骨灰(骸)櫃安 

          奉者，優惠減免使用費新 

          臺幣一萬元整，管理費依 

          本鄉鄉民收費標準收費。 

 

第二十六條    為配合本鄉生命園區  

          (第十七公墓)殯葬設施擴 

          建，經公告擴建用地需求 

          範圍內之墳墓於規定期間 

          自行申請起掘遷葬，且使 

          用本鄉納骨堂骨灰(骸)櫃 

          安奉者，優惠減免使用費 

          新臺幣一萬元整。 

          前項優惠不含管理費，管 

          理費仍依收費標準收費。 

新增配合本鄉城市發

展及重大工程用地內

墳墓，民眾於規定期

限內自行起掘並遷葬

至本鄉生命紀念館

者，適用優惠資格。 



第三十六條    殯葬設施收入納入本 

          所附屬單位預算公共造產 

          基金專戶儲存，並依照本 

          鄉生命園區公共造產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作 

          為殯葬設施管理維護之用 

          。 

第三十六條    殯葬設施收入納入本 

          所附屬單位預算公共造產 

          基金專戶儲存，並依照水 

          上鄉公所公共造產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作為 

          殯葬設施管理維護之用。 

          

酌作文字修正。 

 


